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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社会实践通知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强对阳光服务队队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全面提高队员的综合素质，今年学校将继续组织开展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一、活动主题
以“砺志立行•共筑梦想”为主题，围绕资助政策宣传、公益活动及朋辈关怀三项主要任务，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开展参与式观察和服务式体验。
今年阳光服务队实践地为江西省，另为鼓励学生进行有延续性的社会服务，故今年可在江西省、湖南省、安徽省三地择其一开展社会实践，如赴贵州省的实践还欲延续，则赴该省的实践团必须有指导老师跟队前往。
二、活动内容
1．宣传国家学生资助政策；
2．采撷有代表性的留守儿童“小小心愿”；
3．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给居住在实践地的本校困难同学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
5．开展相关调研，分享大学成长经历。
三、基本要求
· 牢牢把握实践主题与主要任务，认真组织，让学生通过实践了解社会、增长才干，给实践地带去有益的改变。
· 注重对实践过程中的各类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及时报送活动通讯。
· 努力与当地政府、单位、学校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与当地学生保持联系，鼓励高中毕业生报考我校。
· 社会实践实行队长负责制。各团队设队长1名（必须是困难学生），队员人数在8-12人之间，困难生比例不低于70%。每支团队只能有一名指导老师，一名老师最多指导两支团队。
· 时刻注意饮食、旅途、居住、社交等过程中的安全、风俗及礼节，将人身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活动时间一般不超过11天。
四、日程安排
1．立项及学院初审
各学院对所有申报项目的程序性事项、可行性及预算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可以进入复审。4月28日之前，各学院将通过初审的项目申报书、团队协议书交资助中心，项目申报书电子版发dhucishan@dhu.edu.cn。
２．学校评审
4月29日-5月12日，资助中心组织复审，并确定资助的项目及金额，提供可慰问的学生家庭范围。暂定5月9日进行申报答辩。资助中心将对通过答辩的团队骨干进行培训。
３．正式开展
7月1日之前，资助中心向各团队预支部分经费，发放队旗和队服，给介绍信盖章。7月起，各团队陆续出发。
４．总结表彰
各团队于新学期开学后一周内提交相关资料。资助中心将组织结题答辩。

[bookmark: _GoBack]附：相关指导讲座安排
第一讲：6月6日13:30，松1121，《阳光公益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安排细则及解读》
主讲人：芈凌佳  学生处教师
        于伟男  砺志义工发展中心 主任
第二讲：6月6日15:30，松1121，《主题社会调研的实施与报告撰写》
主讲人：李华清  团中央全国百强社会实践团（2015）、上海市最佳项目（2014）、上海市优秀项目（2013）负责人


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资料要求
一、信息报送
各团队及时通过电子邮件将社会实践的最新信息、收获及成果传递回资助中心。一天一报，发dhucishan@dhu.edu.cn。
请用压缩包发送通讯稿及照片，压缩包和其中的通讯稿必须以《XX学院“XXXX”实践团X月X日活动通讯》命名。如不按规定，将不予接收。
二、资料整理与总结
各团队须在实践过程中注意收集整理图文、影像等资料。于新学期开学后一周内将以下资料提交资助中心：
（一）文字资料要求
1．《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反馈表》；
2．实践项目总结5000字以内，内容包括政策宣传和公益服务的过程、成果、队员所感所想，慰问同学的家庭情况和慰问过程，媒体报道及活动反馈等方面。
3．采集实践地留守儿童小小心愿（如一个书包、一双鞋等，切勿收集无法完成或无法寄送的心愿），带回学校进行展示并接受师生心愿认领。
（二）影像资料要求
1．照片15-20张，朋辈关怀时拍摄以学生为主体、以房屋和家庭成员为背景的照片，房屋外取景，亮度高，学生在前、家长在后，要求能反映出实践内容和特色及慰问同学的家庭情况；
2．各团队尽可能多的拍摄相关实践视频资料，并注意采集“小小心愿”活动儿童的正面照片。
三、文字材料按下表中规定的格式要求：
	名称
	要求

	标题（文件名）
	华文中宋、三号、加粗、居中
例：“XX学院XXX实践团X月X日活动通讯”

	副标题
	仿宋，四号、右对齐

	正文
	仿宋、四号、26磅行距，照片勿放入正文

	落款
	仿宋、四号、右对齐
例：“XX学院阳光公益服务队 某某某
2017年7月10日”




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财务制度
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资助旨在鼓励和支持阳光服务队积极参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保证资助的合理性和严肃性，特制定本制度。所有接受资助的团队均必须遵守。（可参见附件2：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财务报销说明）
一、资助方法
1．路费补贴：火车、长途汽车的硬座票，保留发票。
2．食宿短途交通补贴：50元/天/人。只资助困难生，无需发票。短途一般指县内。
3．宣传费用：每个项目至多1000元，保留发票（均须写清具体物品，不得只写文具、办公用品、礼品等），结项并经核算通过后进队长学费卡。
4．慰问费用：每个家庭至多500元（现金），根据所探访家庭的困难情况确定，必须填写反馈表。
5．老师、学生分开做预结算和报销。资助中心对团队在实践过程中已被其他单位资助的部分不重复资助。
6．发票若遗失，视作放弃，不做报销。不得拿其他发票冲抵。
二、资助和报销流程 
1．活动开始前，资助中心向各团队预支部分经费（含路费预算的70%、食宿和短途交通补贴的70%、宣传慰问费用1000元），进队长卡，数额较大则分笔。
2．活动过程中，团队须妥善保存好发票，以便作最后报销之据。所有经费使用情况均要有合理的解释，发票背面必须有经办人、队长、指导教师的签名。
3．活动结束后，各团队制作《东华大学外埠旅费报销单》，连同整理好的所涉单据发票，于新学期开学后一周内交资助中心，经核实确定资助金额后进行补款或退款，补款进队长卡。

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考评办法
为了更好总结我校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宣传所取得的成果，建立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长效机制，资助中心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考评工作。具体详见附件1：东华大学阳光公益服务队暑期实践评奖办法 （试行）。
[bookmark: _Toc133212937][bookmark: _Toc133213768]重要提示：
（一）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将取消暑期社会实践评优资格并停止补款：
1．实践成果由于主观原因不达预期；
2．信息报送、结算或总结报告不合规；
3．由于管理不当，遗失发票超过15%，或开支超出预算15%以上。
（二）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将取消暑期社会实践评优资格并追回所有资助款：
1．成员不符合要求（如报困难生的名字但实际是非困难生前去）；
2．借社会实践的名义游玩；
3．由于管理不当，遗失发票超过30%，或开支超出预算30%以上。

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协议书
本团队自愿参加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并保证本人及队员身体和心理状况适合参加本次社会实践，对本次社会实践的目的、性质、实践地的情况以及可能的风险有清楚的了解。本团队保证遵守以下协议：
一、确保实践项目完成
本团队保证遵守《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资料要求》、《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财务制度》及《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考评办法》，严格遵循既定时间计划安排开展活动，妥善合理的使用预支经费，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任务，保证实践过程中所开展的活动都是合理、数据都是实在的。在实践结束后，总结、完善并升华实践成果，及时向学院、学校汇报。
二、确保团队人身安全
本团队已详细阅读并全部理解教育部令（第12号）《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实践过程中保证团队所有成员的人身安全。保证本人及队员身体和心理状况适合参加本次社会实践，保证团队所有成员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严格执行学校关于暑期社会实践的各项规定，严格遵守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守则，遵守实践地的民族风俗及当地政策。在实践中保证团队集体行动，加强组织纪律观念，成员不擅自行动，保证每个成员严格遵守实践团队的组织纪律。
如出现下列情况，依据本协议书和有关规定处理：
1、队员本人财物的遗失、被盗、毁坏等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
2、由于队员本人过错、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导致的自身人身伤害依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处理；
3、队员本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或违反实践当地各项规定及民族习惯等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引起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4、由于队员本人过错造成的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或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
三、确保与学院、学校联系畅通
指导老师必须随时掌握实践团队的实践进程。实践期间，出现意外事件及时与有关救援部门联系，并第一时间向老师汇报。
本团队全体成员已经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协议书，对所述内容和各项规定均无异议，凡因违反规定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团队或队员本人负责。

项目名称：			           	队    长：           		
学    院：			           	指导老师：     	     		
全体队员签名：									                             	    
 年    月    日

介	绍	信
				：
兹有我校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前往你处□宣传国家资助政策□开展公益活动□慰问本校困难生		家庭。
望予以接洽。

 东华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反馈表（一）
	学院
	

	项目名称
	

	实践地点
	省        市（地级市）

	当地民政部门
	
	联系电话
	

	朋辈关怀情况反馈
	学生姓名
	
	家庭电话
	

	
	家庭地址
	

	
	期待您对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和受助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已收到慰问金     元。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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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阳光服务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反馈表（二）
	学院
	

	项目名称
	

	实践地点
	省        市

	指导老师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队长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实践成果简述
	



	实践单位情况及评语
	地区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实践单位情况及评语
	地区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实践单位情况及评语
	地区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评价
	




